
 
 

杭电保卫〔2019〕140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交通智能化管理 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处： 

现将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交通智能化管理实施细则》予以印发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18日 

 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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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交通智能化管理实施细则 

 

为维护校园交通秩序，确保师生交通安全，经学校研究决定

在下沙、文一校区实行交通智能化管理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智能通行车辆用户分类 

校园车辆出入管理采用车牌智能识别管理系统，分为固定车

辆用户和临时出入车辆用户两大类。 

（一）固定车辆 

固定车辆用户适用于学校公务车辆、师生的小型机动车辆以

及校外需经常进出校园的机动车辆，固定车辆通行采用车辆识别

方式，进出校园时由校园交通智能化管理系统自动识别，实现不

停车自动开闸放行。 

A 类车：学校公务车辆。 

B 类车：学校在编教职员工、离退休教职工、合同履行期内

外聘人员、挂职人员的小型机动车辆。 

C 类车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、继续教育学院学生的小型机

动车辆。 

D 类车：因长期租（使）用学校场所而需出入校园的外单位

人员、与学校有长期紧密业务联系需经常出入校园的外单位人员

的小型机动车辆。 

E 类车：定时定点进校为学校各单位、商贸点配送货物的固

定车辆及校内施工的工程车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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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临时车辆 

临时车辆用户适用于所有未注册为固定车辆的临时来校车

辆，出校门时根据类别不停车自动开闸放行或经校园交通智能化

管理系统计时收费后放行。 

L1 类车：执行公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

抢险车以及邮政、环卫、通信等特种车辆。 

L2 类车：外单位因公来访车辆，校内各单位邀请来校人员

车辆，参加校内各单位举办的培训班、会议等人员车辆。 

L3 类车：参加外单位（租）借用我校场地举办各类活动的

来校车辆。 

L4 类车：其他来访车辆。 

二、收费标准及优惠措施 

按照“严格控制、分类收费”的原则，报经杭州市公安、物

价部门审批、备案，对进出我校下沙、文一校区的机动车辆分类

收取停车费。 

（一）收费标准 

1.小型机动车：每车每小时 4 元。停车不足 15 分钟，免收

停车费；超过 15分钟不足 1小时，按 1 小时计收；24 小时以内，

最高收费不超过 24 元；超过 24小时重新计时收费。 

2.大、中型机动车：停车费按小型机动车的双倍计费收取。

需要在校内停车过夜的，须经保卫处审核批准，并按指定区域停

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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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以上收费标准根据政府部门相关规定制定。固定车辆优惠

办法由学校研究确定。若相关规定发生变化，以上收费标准亦做

相应变更。 

（二）分类优惠办法 

1.下沙校区 

A、B类车：全天免费； 

C 类车：按照收费标准优惠 50%（不予办理包月）； 

D 类车：可办理包月，200 元/月； 

E 类车：工作期间免费； 

L1 类车：全天免费； 

L2 类车：5元/辆·天（系统录入或发放停车接待券）； 

L3 类车：10 元/辆·次（购买停车优惠接待券）； 

L4 类车：无优惠，按照收费标准执行。（曙江大酒店客户车

辆由曙江大酒店发放停车接待券，根据合同规定方式和金额统一

向学校支付停车费用。） 

2.文一校区 

A 类车：全天免费； 

B 类车：白天免费，过夜（凌晨 2 时—4 时在校停车）每月

免费 5次（不累计），超过 5 元/次，可办理包月，100元/月； 

C 类车：按照收费标准优惠 50%（不予办理包月）； 

D 类车：可办理包月，300 元/月； 

E 类车：工作期间免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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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1 类车：全天免费； 

L2 类车：5元/辆·天（系统录入或发放停车接待券）； 

L3 类车：10 元/辆·次（购买停车优惠接待券）； 

L4 类车：无优惠，按照收费标准执行。 

3.特殊优惠 

“三位一体”招生考试、新生开学报到、校庆、国家法定春

节长假期间，对来校车辆一律免费。其他重要活动，根据法律法

规应当免费的将现场告知。全日制在校学生家长驾驶小型机动车

来校的，可向所在学院申领停车接待券，在指定日期当天免费。 

（三）收费方式 

1.固定车辆的停车包月费、押金可使用现金、校园一卡通或

支付宝支付。 

2.L2 类临时车辆的停车费采用内部结算方式，由校内各接

待或邀请单位指定专人登录学校智能车辆管理系统，自主提前录

入车辆的车牌号码、来校时间和联系方式等车辆信息，有效期为

一天，车辆当天可多次出入校园，按 5 元/辆·天的优惠标准进

行内部结算。亦可向来访者发放停车接待券，按 5 元/辆·天的

优惠标准进行内部结算。停车接待券领用地点为：下沙校区信达

楼（综合楼）105 室、文一校区实验楼保卫值班室。停车接待券

不可重复使用，使用时需加盖本单位公章。 

3.L3类、L4类临时车辆的停车费，使用现金或支付宝支付，

开具杭州市统一停车收费票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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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固定车辆智能通行申请规定 

申请固定车辆智能通行，应按规定填写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

智能通行申请表》（附件一，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并按类交验

身份证、行驶证、驾驶证（以下简称“三证”）等相关材料，具

体如下： 

类别 申请所需材料 
是否绑定 

校园一卡通 

A 类车 

《申请表》、行驶证、杭州文一教育发展有限公

司提供的校属公务车辆清单（车牌号、驾驶员

姓名、手机号码）。 

否 

B 类车 
《申请表》、“三证”。行驶证车主为配偶、父母、

子女的须提供相关证明。 
是 

C 类车 《申请表》、“三证”及佐证材料。 是 

D 类车 
《申请表》、“三证”、租用校内场所的相关证明

或校内单位出具的经常性业务往来相关证明。 
否 

E 类车 《申请表》、“三证”及佐证材料 否 

注意： 

1.符合申请 B类车的人员，同一名下可申请两辆 B 类车。如

两辆车同时在校园内，则计费标准为：前面进入校园的车辆按 B

类车优惠标准执行；后面进入校园的车辆视同临时车辆，按收费

标准执行。 

2.申请固定车辆智能通行但不能提供指定材料的，或车辆实

际使用人与申请人不符的，或申请 B 类、C类的车辆为非小型机

动车的，均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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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固定车辆智能通行管理 

1.校园内交通管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》《杭州电子

科技大学交通管理规定》执行。对不配合交通管理的车主，保卫

处将通知交警部门处理，一切后果由车主承担。 

2.车辆信息发生变更时，应及时重新登记备案。 

3.C、D 类车辆办理数量与校内车位数量挂钩，实行动态管

理；包月期满后，须及时续费，否则按临时车辆计时收费。 

4.使用或协助他人使用虚假材料等手段骗取固定车辆智能

通行的相关人员，学校撤销其固定车辆资格、通报所在单位、追

缴所漏交的停车费，并视情节将有关线索报送给学校纪检监察部

门。 

5.学校向车辆使用人收取停车费，只负责对车辆停放秩序的

管理，不承担车辆及车辆内物品的保管责任。 

五、附则 

1.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保卫处负

责解释。 

2.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一校区交通智能化管理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（杭电保〔2014〕126 号）与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下

沙校区交通智能化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杭电保卫〔2016〕216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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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智能通行申请表 

 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智能通行申请表（ B类） 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

申请人信息 

工 号  姓 名  性 别  

手 机  所在单位  

与车主关系 □本人     □配偶     □父母     □子女 

申办车辆基本情况 

车主姓名  联系电话  车牌号码  

品 牌  车辆颜色  

申请人身份 

校内用户类别   □本校教职工   □离退休人员    □外聘人员 

承诺书 

1. 本人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》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》；依照《杭

州电子科技大学校园交通智能化管理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自愿申请校园交通智能通行权限，

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，分类别缴纳当期校园与占道停车泊位的租用费。 

2. 智能卡有效期间，本人同意与管理单位确立校门通行与校园停车泊位的使用关系，管理单

位不承担车辆及其他财产的保管责任。 

3. 本人保证在校内行驶或停车时，服从学校保卫人员指挥，遵守交通规则，严格按照校园交

通标志、标线行驶。 

4. 若本人伪造证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申请智能通行权限，一经查实，同意通报本人所属单位、

取消智能同行权限、补缴停车费用（按临时车辆计费），并视情节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 

5. 我已阅读以上承诺内容，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资料齐全 □是  □否 

保卫处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同意申请 □是  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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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智能通行申请表（C类） 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 ：     年  月  日 

申请人信息 

学 号  姓 名  性 别  

手 机  所在学院和专业  

与车主关系 □本人   □父母   □其他 

申办车辆基本情况 

车主姓名  联系电话  车牌号码  

品 牌  车辆颜色  

承诺书 

1. 本人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》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》；依照《杭

州电子科技大学校园交通智能化管理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自愿申请校园交通智能通行权限，

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，分类别缴纳当期校园与占道停车泊位的租用费。 

2. 智能卡有效期间，本人同意与管理单位确立校门通行与校园停车泊位的使用关系，管理单

位不承担车辆及其他财产的保管责任。 

3. 本人保证在校内行驶或停车时，服从学校保卫人员指挥，遵守交通规则，严格按照校园交

通标志、标线行驶。 

4. 若本人伪造证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申请智能通行权限，一经查实，同意通报本人所属单位、

取消智能同行权限、补缴停车费用（按临时车辆计费），并视情节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 

5. 我已阅读以上承诺内容，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家长意见 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院（部门）意见 
 

签名、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资料齐全 □是  □否 

保卫处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同意申请 □是  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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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智能通行申请表（D、E类） 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请人信息 

姓 名  性 别  手 机  

单位名称  通行校区  

申办车辆基本情况 

车主姓名  联系电话  车牌号码  

品 牌  车辆颜色  

申办车辆类型 

通行时限 年    月    日——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车辆性质 □驻校单位   □业务合作单位   □送货车   □工程车 

承诺书 

1. 本人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》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》；依照《杭

州电子科技大学校园交通智能化管理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自愿申请校园交通智能通行权限，

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，分类别缴纳当期校园与占道停车泊位的租用费。 

2. 智能卡有效期间，本人同意与管理单位确立校门通行与校园停车泊位的使用关系，管理单

位不承担车辆及其他财产的保管责任。 

3. 本人保证在校内行驶或停车时，服从学校保卫人员指挥，遵守交通规则，严格按照校园交

通标志、标线行驶。 

4. 若本人伪造证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申请智能通行权限，一经查实，同意通报本人所属单位、

取消智能同行权限、补缴停车费用（按临时车辆计费），并视情节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 

5. 我已阅读以上承诺内容，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校内业务关联单位意见 

 

 

签名、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资料齐全 □是  □否 

保卫处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同意申请 □是  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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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停车接待券申领表 

申领单位  经 办 人  

申领张数  有 效 期  

申领部门 

意    见 

 

同意申领并进行内部结算。 

 

 

审批人： 

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 

备注 

1.接待券单价 5元/张。 

2.接待券需加盖申领单位公章后方可使用。 

3.接待券费用将按实际使用数量与各领用单位内部

结算。 

4.各单位要严格把关，考虑接待成本，禁止私下买卖、

转赠接待券。 

5.为提高学校接待水平，L2 类车辆建议采用系统事

先录入的方式实现不停车通行。 

 

 

 

 


